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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传染病防治知识培训实施方案
（2017 版）

为进一步加强医疗卫生机构传染病防治工作，建立传染病防

治知识培训长效机制，提高传染病防治整体水平，实现传染病“早

发现、早报告、早诊断、早隔离、早治疗”工作目标，根据国家

传染病防治工作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培训对象

北京地区医疗卫生机构全体在岗卫生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，

包括区卫生行政部门管理人员、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人员

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。

二、培训内容

39 种法定传染病防治知识，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行政规定以

及北京市卫生计生委根据北京地区传染病防治工作需要规定的

各种突发、新发传染病的相关防治知识。其中：

（一）区卫生行政部门管理人员

重点掌握传染病相关法律、法规、工作职责、疫情报告程序、

应急预案响应程序，提高领导能力、组织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。

（二）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人员

重点掌握传染病相关法律、法规、管理人员职责、疫情报告

程序、病人转诊与转运程序及流行病学知识，提高本机构传染病

防治工作的管理能力。

（三）医疗卫生机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

1.社区卫生服务机构（乡镇卫生院）卫生专业技术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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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掌握重点传染病的识别与处理、基本诊疗规范、预防控

制原则与基本技能、传染病的初筛和病人（疑似病人）的转运规

范、疫情报告程序、公众预防指导原则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国家

政策。

2.各级疾病预防与控制机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。

重点掌握传染病的临床表现、流行病学知识、流行病学调查

方法、疫情报告、预防控制措施、消毒、隔离、防护等知识和技

能，以及相关法律、法规、传染病疫情应急预案，有效地采取防

控措施，提高疾病预防控制能力和自身防护能力。

3.各级采供血机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。

重点掌握经血传播的传染病的临床表现、检验检测方法、预

防控制措施、消毒、隔离、防护等知识和技能，以及相关法律、

法规，确保血源安全，并做好自身防护。

4.其他医疗卫生机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。

重点掌握传染病的临床表现、诊断与鉴别诊断、治疗原则、

疫情报告程序、隔离防护、病人转诊与转运程序、流行病学知识

及相关法律、法规，提高传染病的识别能力、医疗救治水平，减

少疾病传播，降低病死率。

（四）各级卫生监督机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

重点掌握与传染病防治有关的法律、法规、文件要求以及传

染病基本知识和有关卫生监督工作规范。

三、培训方式和时间

集中培训与自学相结合,可采取培训班、专题讲座、研讨会、

病例讨论、远程教育等多种学习形式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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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规定参加培训的人员每年度参加培训时间不少于 20 学

时，来源可包括国家级、市级和区级继续教育项目、单位自管项

目、北京市继续医学教育必修项目的培训学时，以及自学学时和

涉及传染病防治内容的论文、著作、科学技术奖励等科研成果换

算后的学时。所获得的传染病培训学时对应相应的学分，纳入学

分管理。学时授予参照《北京市继续医学教育学分授予办法》执

行。

四、培训证书发放

传染病防治知识培训工作纳入北京市继续医学教育管理系

统进行信息化管理，传染病培训合格证明可在该管理系统下载、

打印，并由各单位教育主管部门审定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管理

传染病防治知识培训实行市、区、单位三级组织管理。市卫

生计生委负责管理全市培训工作，制定培训实施方案，必要时编

制培训教材，培训师资骨干，统筹协调培训各项工作，加强对全

市培训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检查。各区卫生计生委负责辖区内各级

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培训的实施、监督与管理，可结合辖区实际，

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活动，必要时可采取集中培训方式。各医疗

卫生机构负责培训的日常组织管理，将传染病培训作为单位继续

教育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将完成情况与个人继续医学教育年度

学分审核和职务晋升考核挂钩。

（二）层层落实责任

各区卫生计生委、各医疗卫生机构要充分认识加强全员传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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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防治知识培训在首都传染病防控工作中的重要性，明确培训主

管部门，安排专职或兼职人员负责培训管理工作，制定年度培训

计划，认真组织实施，督促有关人员按时完成相关培训内容，并

提供必要的政策措施，确保培训工作顺利进行。

（三）严格监督检查

市卫生计生委适时对各区开展传染病培训的组织、实施和培训效

果进行督查。各区要采取定期检查和抽查的方式，对辖区内医疗

卫生机构开展传染病防治知识培训情况、学时完成情况进行督

查。各医疗卫生机构要加强本单位全员培训工作的日常检查，严

格审核培训时间，确保培训取得实效。


